
关于印发《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设[2000]285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计划单列市建委（深圳市建设局）：

为了加快设计体制改革，推进专业事务所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并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需要，我部制定了（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管理办法》，

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建筑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和（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

资质标准》，并参照（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名额分配表），组织做好设计事务所

的申报审查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1．建筑工程专业设计事务所资质标准

2．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名额分配表

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逐步与国际接轨的需要，繁荣设计创作，

规范设计市场，保证工程设计质量与设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

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 （以下简称设计事务所）是指由具备一级注册

执业资格（或取得高级职称的）。在当地有一定知名度的专业设计人员合伙设立，

从事建筑工程设计或其中某一专业设计业务的设计机构。

合伙人对设计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和连带责任。

第三条 设计事务所变更名称、 住所、合伙人及合伙协议等重大事项或者解

散的， 应当报原审核部门。

第四条 设计事务所包括综合设计事务所和专业设计事务所。

综合设计事务所按《建筑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建设[1999] 9号）规定

的标准设立和规定的承接任务范围承接设计任务。综合设计事务所分甲级和乙

级。



专业设计事务所按《建筑工程专业设计事务所资质标准》设立，并按规定的

执业范围及承接任务范围承接设计任务。专业设计事务所不分级别。

第五条 设计事务所的设立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建设部总量控制的要求审批。设

计事务所的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颁发。

第六条 设计事务所应当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和行业管理规定。 第七条 设

计事务所的名称应当与责任形式及从事的专业相符合，一般宜采用个人或合伙人

的姓名命名。

第二章 申请及审批程序

第八条 申请设立设计事务所分为两个步骤：先申报组建方案，再申报资质。

第九条 申报组建方案的程序为：

（一）由发起人先向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呈报组建方案，材料包括：

1、申请设立设计事务所的报告；

2、书面合伙协议；

3、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4、 组成人员名单、简历及主要业绩（应附原单位拟同意解聘证明）；

5、注册执业证书（或职称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6、通过企业改制成为设计事务所的应有上级主管部门或资产所有人的批准

文件及其它有关材料。

7、审批部门要求的其它材料。

（二）由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审查组建方案；按照择优推荐的原

则对申请人提供的个人资格、业绩、人员组成、职业道德等方面认真考核，对拟

成立的设计事务所提出综合推荐意见。

（三）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对资质申请提出初审意见，

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四）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初审通过的设计事务所发布资质预核准通

知。拟新组建的设计事务所可持预核准通知到当地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

第十条 申报资质的程序为：



（一）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资质预

核准通知后，将资质申报材料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资质申报应提交下列

材料：

1、 按 《建筑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 和本办法所附《建筑工程专业设计

事务所资质标准》规定，提交资质申报材料（含资质申报软盘）；

2、所有人员与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辞职）证明；

3、当地注册管理部门出具的变更注册证明；

4、合伙协议书；

5、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资质申报材料进行审定并颁发相应的资质

证书。

第三章 任务承接与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取得设计事务所资质证书的单位， 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按照证书

规定的业务范围承接业务，并对其提供的设计文件质量负责。

第十二条 在异地承接设计业务时，须到项目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

第十三条 专业设计事务所在与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机构进行合作设计

时，合作各方的权利、义务应当在合同中约定，并不得将所承接的业务转包。

第十四条 设计事务所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勘察设计管理的法律、法规，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建设［1995］282号文同时废止。

附件 1：建筑工程专业设计事务所资质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

暂行规定》、《建筑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和《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管理办法》，

制定本标准。建筑工程专业设计事务所资质分为建筑设计事务所资质、结构设计



事务所资质、机电设计事务所资质三类。

一、建筑设计事务所资质标准

（一）建筑设计事务所可以承接所有建筑工程等级（包括建筑装饰工程）的

项目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中的建筑专业设计与咨询业务。

（二）申请建筑设计事务所的资质条件：

1、 至少有三名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业绩的一级注册建筑师作为发起人，

且发起人之一必须从事设计工作十年以上（其中 60岁以下不少于 1名）；

2、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技术装备；

3、注册资金不少于 50万元；

4、聘用技术劳务人员必须签订聘用合同。

（三）建筑设计事务所资质不分级别。

（四）执业范围：

1、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范围不受建筑规模和工程复杂程度的限制；

2、二级注册建筑师对三级以下民用建筑工程设计项目具有签字权。

二、结构设计事务所资质标准

（一）结构设计事务所可以承接所有建筑工程等级的项目方案设计、初步设

计及施工图设计中的结构专业（包括轻钢结构）设计与咨询业务。

（二）申请结构工程师设计事务所的资质条件：

1、至少有三名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业绩的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作为发起

人，且发起人之一必须从事设计工作十年以上（其中 60岁以下不少于 1名）；

2、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技术装备；

3、注册资金不能少于 50万元；

4、聘用技术劳务人员必须签订聘用合同。

（三）结构设计事务所资质不分级别。



（四）执业范围：

1、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范围不受建筑规模和工程复杂程度的限制；

2、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对三级以下民用建筑工程设计项目具有签字权。

三、机电设计事务所资质标准

（一）机电设计事务所可以承接建筑工程（包括建筑智能化设计）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中的机电设备专业的设计与咨询业务。

（二）申请机电设计事务所的资质条件：

1、至少有 6名（其中给排水专业、暖通专业及电气专业各 2名）取得高级

职称，且从事设计工作十二年以上，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业绩的专业技术骨干

作为发起人（其中 60岁以下不少于 3名）；

2、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技术装备；

3、注册资金不少于 50万元；

4、聘用技术劳务人员必须签订聘用合同。

（三）机电设计事务所资质不分级别；

（四）承接设计任务范围为一级以下（含一级）建筑工程设计中的机电设备

专业设计及咨询业务。

附件 2：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名额分配表

序号 省市名称
同意专业事务所名额数

量
名额中综合事务所不得超过数量

1 北京市 8 2
2 天津市 5 2
3 上海市 8 2
4 重庆市 4 1
5 河北省 5 2
6 山西省 4 1
7 内蒙古 4 1
8 辽宁省 5 2
9 吉林省 4 1
10 黑龙江 4 1
11 江苏省 6 2
12 安徽省 5 2



13 浙江省 8 2
14 福建省 4 1
15 江西省 4 1
16 山东省 7 1
17 河南省 4 1
18 湖北省 4 1
19 湖南省 4 1
20 广东省 8 2
21 广西区 4 1
22 海南省 4 1
23 四川省 5 2
24 云南省 4 1
25 贵州省 4 1
26 陕西省 4 1
27 青海省 4 1
28 甘肃省 4 1
29 宁夏区 4 1
30 新疆区 5 2
31 大连市 4 1
32 青岛市 4 1
33 宁波市 4 1
34 厦门市 4 1
35 深圳市 7 1

合计 170 46


